
王某高等人污染环境案（适用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审结的刑事案

件）

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王某高在未办理相关制毒物品购买许可申请或备案证明的情

况下，非法买卖硫酸、盐酸 266.24 公斤作为加工原料，先后伙同被

告人徐某、张某、王某贵合伙经营电镀作坊及雇佣被告人季某进行生

产作业，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暗管、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，非法排放

有毒物质含重金属的污染物，其中排放含锌、镍的污染物，超过国家

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，严重污染加工点及其周边土壤环境。

为了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地块，经被告人同意，闽南师范大学编制《修

复方案》，与被告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由被告人缴交生态修复费用，

采用“异位化学淋洗+植物富集”模式进行修复和治理。为更好查明

相关技术事实，论证修复方案可行性，诏安法院聘请闽南师范大学化



学化工与环境学院黄旭光教授担任本案技术调查官参加诉讼。案件审

理期间，技术调查官多次到涉案电镀现场开展调查、取样等工作，并

针对《修复方案》发表技术意见、提出改进建议。

最终，诏安法院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、污染环境罪判处王某高有期

徒刑一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.7 万元；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

徐某、张某、王某贵、季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七个月，缓刑一年六个

月至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5 千元至 1 万元；禁止被告人一定期限

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；同时发出土壤净化

令。

推荐理由：

本案系适用漳州中院在全国首创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审结的刑

事案件，具有三重重要意义。一是在审判程序上，运用“技术调查官

+深度参审”机制。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调查取证、庭前会议、开庭

审理、合议庭评议等，技术意见被采纳的写入裁判文书。二是在生态

修复上，采取“类型修复+强制履行”模式。创新引入“异位化学淋

洗+植物富集”模式修复污染土壤，发出“土壤净化令”，将修复方

案纳入被告人缓刑考验内容。三是在司法效果上，实现惩治犯罪、改

善环境、降本增效“一判三赢”。通过技术调查官对修复方案的论证，

节约鉴定等费用 20 余万元，四名被告人在缓刑期间参与原地修复受

损环境，实现“谁破坏谁修复、在哪里破坏就在哪里修复”的生态司

法治理新成效。

本案关于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的参审机制和修复流程的探索，对今后



审理生态案件具有示范指引作用，同时也为将来生态环境审判规则的

确立和生态环境治理条例的制定提供样本。


